
安 定 下洲子 中 一抽 水 治理 工 在

公共建設諮詢會議紀錄

會議時間 :l09年碎月1碎 日 (星期

一

)下午幻守30分

會議地點 :工程會第1會議室

主席 :顏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久榮

出(列 )席單位與人員 :(詳會議簽到表)      紀錄 :林如容

壹 、會議綠由 :

一 、依本會107年 1月 l1日 訂定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

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」,其 目的協助釐清解決廠商與機關

於履約階段因契約條款認知歧異之問題 ,經雙方協調未能

達成協議 ,有 立即解決需要者 。惟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珥

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契﹉約約定情事者 ,仍應回歸各該法規

或約定處理 。

二 、台耐企業有限公司 (下稱台耐公司)就臺南市政府水利局

(下稱水利局)辦理 「安定區下洲子中排一守由水●台理工程

」採購案 ,提出請求4項諮詢事項 :

(一 )因 變更設計影響申請不計工期之天數認定。

(二)因 變更設計衍生之費用申請 。

(三 )模板支撐是否應以專項編列於主體工程經費。

(四 )開挖後之土才是否應依現地現況處置並編列相關費用。

三 、就前開履約爭執事項之論述 ,涉及個案契約第4條 (契 約

價金之調整)、 第7條第(主 )款 (工程延期),及個案履

約實際情形 。

武 、諮詢建議 :

一 、諮詢事項一 :

(一 )本案進度網圖要徑作業既經廠商送審及機關核定 ,為

雙方履約依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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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依契約第7條第(三 )款約定 ,因 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

由致影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之進行者 ,自 發現障礙之

日起 ,至障礙排除之日止 ,應 子展延工期 。

(三)台 耐公司l08年 (下 同)5月 2日 提出工區既有護岸與設

計之池體干擾施工疑義 ,水利局遲未釐清 ;雖至6月 6

日整地開挖始驗證確實無法依原設計圖說施作 ,似
幹

認是日方發現影響要徑施作之障礙 。另請釐清 「整地

開挖」工項之要徑始日。

二 、諮詢事項二 :

(一 )因 契約變更致履約標的填日或數量有增減時 ,就變更

部分子以加減價結算 。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 、利潤或

管理費等另列一式計價者 ,該一式計價項目之金額應

隨與該一式有關項目之結算金額與契約金額之比率

增減之 。例如 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設備費」。

(二)就 「機具及吊卡車待命費」之請求 ,請 台耐公司舉證

水利局要求提供機具及吊卡車待命之通知及實際進

場待命之事實 ,並檢附單據子水利局審視判斷 ,費 用

由雙方協議 。

三 、諮詢事項三 :

(一)機關訂定工程圖說 ,其設計圖︴規範及對應之詳細價

目表與單價分析表 ,三者應相呼應 ;查單價分析表項

次壹.一 .5「 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 ,乙種」 ,其工料

組成 「產品 ,木料 ,損耗」之數量為 「3才 /㎡ 」 ;請

契約雙方進行會算 ,該數量是否已包括本案高度達冷

公尺之側牆及頂板所需 「模板支撐架」 (鋼 管支柱 v

土木撐 、重型支撐架等)。

(二)上開單價分析表如為邀標文件並為契約內容 ,檢討確

有工料明顯漏列或數量不足時 ,不應以施干規範已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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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工項單價包括之工作及費用 ,即認無設計錯誤之情

形 。

四 、諮詢事項四 :

(一)技術服務廠商主張之 「土方平衡」 ,未考量工址條件

及工序衍生之土方暫置課題 。

(二)請水利局釐清基地範圍內有無開挖土方暫置空間 ,及

便道暫置土方之合理性及可行性 ,及何時通知鄰近公

地可供使用 ,再協議應否合理支應租用鄰坤土地費用

五

一

本諮詢會議係協助契約雙方釐清契約條文 ,雙方對於事實

爭執部分 ,如未能達成協議者 ,得另依契約約定爭議處理

方式辦理 。

參 、發言紀要 :

諮 詢 頭 一 、因轡 更設計影響申請不計 工期之 天 認 定

一 、水利局 :

(一)台 耐公司108年 5月 巧 日至l08年6月 !2日 期間之預定施工

網圖要徑作業為 :「 1.設備材料送審 ;2.測量放樣 ;3.

施工圍籬 ;碎.整地開挖 ;5.施工便道打設 。」

(二)台 耐公司l08年 6月 6日 整地開挖確認既有護岸干涉 ,已影

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之進行 ,至 l08年 8月 8日 設計單位提

供結構變更圖說 ,障礙排除 。本局已核定該等期間不計

工期 ,計“ 日曆天 。

二 、台耐公司

(一)本公司於l08年 5月 2日 開工前會議已提出工區既有護岸

干涉疑義 ,然水利局同年7月 5日 始發文告知將辦理變更

設計、設計監造單位8月 8日 提供變更#計草圖、12月 必

日變更設計議定程序完成後才提供完整變更設計圖說 。

(二)本公司主張自l08年5月 25日 主要徑開始施工日至l08年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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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8日 設計監造單位提供變更設計草圖止不計工期 ,計 76

日曆天 。

諮詢事項二 、因變更設計衍生之費用申請

一 、水利局

(一 )關於變更設計衍生費用已納入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 。

(二)契 約未約定非相工期間機具及吊卡車須於現場待命 ,廠

商可依其施工需求自由調度 ,其 費用主張尚無合理與明

確理由 。

二 、台耐公司

本案變更設計程序冗長 ,且議定前變更設計內容未明確且

不完整 ,導致施工成本增加 ;爰依契約第碎條第(八)款第8

日 ,請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情形(護岸干涉致變更設計)一

為完成契約標的所需增加之必要費用 。

諮 詢 頭 、 才莫 支撐 是否 以專頂編 於 主體工 經 費

一 、水利局

(一 )模才反支撐費用已分攤編列於 「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 ,

乙種」工項 ,該預算單價參考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 ;施

工規範第仍ll0章 「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」第碎.2.l節 載

明 ,該項單價已包括完成本項工作所需之一切必需費用

,包括支撐 。

(二)本案係總價洪標 ,且各項材料單價投標廠商皆可於投標

前參考投標須知及標單 ,投標金額應為承商審慎評估後

認可之金額 ,倘對單項單價有爭議不明處應於得標前提

出 ,若於得標後增列恐有失採購公平性 。

二 、台耐公司

(一 )本案抽水池高超過碎m,模板施工時 ,依營造安全衛生設

施標準應設置模板支撐(鋼 管支杜 、土木撐、重型支撐架

等),惟本案契約無編列此項費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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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l02年 8月 15日 工程管字第

l0少0028ω00號函附「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考附

表」第2點載明 ,施工架、模板支撐及擋土支撐等工程項

目應依規劃使用數量以專項編列於工程主體或結構體等

經費內 (例如編列為 「結構體模板支撐」項目)為宜。

諮詢事頂 四 、開挖 後之 土方是 應依 現 況處 置並編 才目品日

齟

一 、水利局

(一)本案工址左依安順寮排水 ,右鄰安定路高架橋 ,腹地狹

短 ,設計單位考量土方開挖後無用地可供暫置 ,爰單價

分析表編列 「壹 、3、 5、 施工便道打設 、維護與復舊費

」 ,內含便道租用費、開挖機 、傾洩貨車等單價 。

(二)便道租用費係用於廠商開挖後暫置土方於鄰地 ,若 因廠

商施工進度延宕造成像道租用時間增加 ,不 另計價 。

二 、台耐公司

本案有構造物開挖項目,契 約圖說雖有土方暫置區覆蓋示

意圖 ,然 因本案工區地形及土地權之限制 ,無法將開挖後

之土方暫存工區內 ,且詳細價目表無相關項目如暫存費及

近運費等。   ．

綜合發言

一 、薛主任檢察官植和

(一)本會議討論議題 ,多 屬事實認定 。

(二)各議題之爭點如下 :

1.展延工期要件之 「致影響進度網園要徑作業之進行」 ,

屬抽象之標準 ,自 實際影響施作起算 。

2.變更設計衍生費用之請求 ,視是否歸責於機關而定 。

3.漏列工項或數量之爭議 ,當事人會以主觀意見表示來認

定 ,但產生爭執後之處理 ,會以客觀意思來討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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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土方暫置費用之請求 ,視現地現況之事實而定 。

二 、壹南市政府

(一 )本案爭執事項涉履約管理事實 ,請水利局儘速召開協調

會議釐清解決 ;如有事實認定無義 ,可依政府採購法第

ll條之1規定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審查 。

(二)雙方對於事實爭執部分 ,如未能達成協議者 ,得另依契

約約定爭議處理方式辦理 ,例如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

員會提出履約調解 。

肆 、臨時動議 :無 。

伍 、散會 (下午碎時們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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